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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村镇供水领域大反思大学习大排查大整改大提升“五大行动”实施方案
　　
为深刻汲取“新景源”问题教训，进一步夯实我区村镇供水领域各方责任，以务实的作风和严格的监管推进村镇供水领域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切实保障农村广大人民群众饮水安全。现制定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践行新时代四川水利高质量发展3226总体工作思路，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问题，全覆盖全环节排查整改一批农村饮水安全隐患。　　
二、内容安排
　　（一）时间安排
　　从2021年9月开始，到2021年12月结束。
　　（二）工作安排
　1.开展大反思行动。深刻反思“新景源”问题产生的根源，围绕村镇供水监督管理、发现处理饮水安全隐患的能力水平、健全长效机制等方面等内容，从思想、组织、认识、作风等方面进行深刻反思，深入对标检视，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2.开展大学习行动。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和四川水利高质量发展3226总体工作思路。认真学习《水法》《水污染防治法》《四川省村镇供水条例》及《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将涉水相关法律法规纳入中心组学习内容，邀请水利专家“进乡镇、进园区、进企业”，加强村镇供水及其他涉水知识的宣传普及。     
3.开展大排查行动。相关部门通力配合，立即开展村镇供水领域全覆盖检查，以居民饮用水水质、供水站及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运行情况等为重点，全面摸排出死角漏洞，形成问题台账。
4.开展大整改行动。对于大排查出来的问题进行科学分类，对于短时间能够整改的，坚持“立行立改”；对于需要一定时间整改的，要制定详细的整改计划，稳步推动整改；对于重大问题和隐患，要及时上报情况，由多部门定期会商，制定科学的整改方案，统筹推动问题整改。
5.开展大提升行动。科学制定村镇供水规划，加大投入和保障力度，高质高效推动供水设施提升改造项目，让广大群众从“能吃水”转变到“吃好水”，全面提升村镇供水水平。
三、工作重点
以法定的行政检查为主要内容，重点检查：一是自来水、小集中供水、分散供水水质和水量有无问题。二是供水站、私人水厂及辖区内小集中供水等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运行情况。三是历年来辖区内饮水安全问题整改是否到位。
　　四、阶段划分
　　第一阶段：动员部署阶段（9月7日—9月11日）
主要任务：印发《村镇供水领域大反思大学习大排查大整改大提升“五大行动”实施方案》，各相关单位召开工作动员部署会，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
　　第二阶段：全面排查阶段（9月12日—9月24日）
主要任务：全覆盖全环节开展排查村镇供水领域存在的问题，并结合专项排查、群众热线等形成问题台账。
　　第三阶段：整改攻坚阶段（9月25日—11月10日）
主要任务：根据问题台账进行详细梳理，针对每一个问题制定详实可行的整改方案，明确工作责任到人，确保问题限时整改到位。　
　  第四阶段：巩固提升阶段（11月11日—12月15日）
主要任务：在问题整改的过程当中进一步厘清各相关单位职能职责和工作协调机制，以整改推动工作水平和供水能力进一步提升。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要加强组织领导，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的良好工作局面，加强部门间协调，相互支持、主动配合，明确责任、各司其职，形成工作合力。
　　（二）统筹兼顾，抓好结合。要统筹安排好当前各项重点工作，按照时间要求迅速推动各项工作，把解决问题、改进工作贯穿始终，真正做到开展“五大行动”与常态化工作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三）严肃纪律，逗硬问效。要下深水、摸实情，切忌“走马观花”，切实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对于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到位、作风不扎实以及弄虚作假、敷衍塞责的行为，将提请有关部门一查到底，严肃追究责任。
— 5 —

